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认同，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第1期

A股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5年 10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第1期A股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调整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为：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

社会公众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 1，回购实施期限自2025年4月28日起至2026年

10月29日止。

（1因公司实施A股权益分派，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9月16日起调整为人民币59.10元/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现

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

公司自2025年9月3日起开始实施回购。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 50,958,489股，回购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999,
829,393.32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01%，平均成交价为人民币

39.24元/股（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42.2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37.07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集合竞价；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4、关于回购事项具体内容及历史进展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9月 4日、

2025年 10月 10日、2025年 10月 31日、2025年 11月 1日、2025年 12月 2日、2025年 12月 12
日、2026年 1月 5日、2026年 2月 3日及 2026年 2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公告。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A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09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案件被仲裁机构受理，尚未组成仲裁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

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

3、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裁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暂无法预估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万洲”或“被申请人”）收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HKIAC”）

送达的仲裁受理通知，Gerbera Therapeutics, Inc.（注册地：美国，以下简称“申请人”）就委托

以岭万洲加工其美国医药产品相关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引起的违约争议，已向HKIAC提交仲

裁通知，HKIAC已受理。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Gerbera Therapeutics, Inc.
被申请人：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二）纠纷背景及申请人理由

2024年7月至9月，申请人及其关联方与被申请人就相关医药产品的委托加工签订了一

系列协议。

申请人以被申请人因委托加工中未充分履行相关协议为由，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其损失。

（三）申请人主张

申请人主要主张是请求裁决确认被申请人未充分履行委托加工相关协议，并请求裁决被

申请人赔偿其损失。

三、仲裁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已被HKIAC受理，尚未组成仲裁庭，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公司采取的措施

自收到仲裁通知后，公司本着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积极与申请人沟通相关事宜。

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代理该仲裁案件，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

方案。

六、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裁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预估该事项对公司

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该仲裁案件仅涉及公司子公司以岭万洲，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及以岭万洲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仲裁案件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6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仲裁事项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6-18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5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

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一）本息兑付
并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发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发行规模人民币8亿元，期限186天，票面利率1.70%，债券简称“25申证D7”，债券代码

为“134464”。相关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6年2月27日，摘牌日为2026年2月27日，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已按照《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

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完成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并予以摘牌。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6-17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6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工作于2026年2月11日结束。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40亿元，其中品种一发行规模人民币26亿元，期限2年，票面利率为1.79%；品种二发行规模

人民币14亿元，期限35个月，票面利率为1.84%。（相关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本期债券定于2026年3月2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面向

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交易，品种一债券简称“26 申证03”，债券代码为“524670”；品种

二债券简称“26 申证04”，债券代码为“524671”。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0

26,953,638

4.82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谌志华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1人，董事周在龙、张尼、阎满红，独立董事宗刚、王克、赖能和

因工作原因未列席。

2.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列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黄刚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158,667

比例（%）

97.0505

反对

票数

623,025

比例（%）

2.3114

弃权

票数

171,946

比例（%）

0.63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6,158,667

比例（%）

97.0505

反对

票数

623,025

比例（%）

2.3114

弃权

票数

171,946

比例（%）

0.63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22,241,463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52,814,614股、公司关联股东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22,532,672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楠 吕浸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6-005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26-006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

3月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6年2月25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其中独立董事刘生明先

生、章放先生、张姗姗女士通过通讯方式参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柳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逐项审议、书面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成员发生变动，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现拟增补董事周洁女士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成员发生变动，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展战

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现拟增补独立董事刘生明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修订〈资金支付和费用报销审批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26-007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并表企业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新城市”）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被深圳市恒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晖贸易”）、黄志辉、黄贤证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赛格新城市应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恒晖贸易、黄志辉、黄贤证支付违约金34,730,903.1元及支付逾期返还

房款的损失,并驳回原告恒晖贸易、黄志辉、黄贤证的其他诉讼请求。赛格新城市、恒晖贸易、

黄志辉、黄贤证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由于被执行人赛格新城市没有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已依法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赛格

新城市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赛格新城市广场3号楼整栋房产，并裁定拍卖、变卖被

执行人赛格新城市上述房产以清偿债务。2025年7月，赛格新城市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吉

华街道赛格新城市广场3号楼整栋房产以79,411,800.54元的价格拍卖，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

院解除对上述房产的查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2023年6月22日、2024年8月8日、2025年4月23日、

2025年 7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50）、《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

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8）、《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一、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4）粤0304执29745号

之三]（以下简称“《执行裁定书》”），本《执行裁定书》系黄贤证、黄志辉、恒晖贸易与赛格新城

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的执行裁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黄贤证、黄志辉、深圳市恒晖贸易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经双方当事人共同核算确认，截止2025年7月30日，本案债权金额为46,803,135.49元(含
逾期返还房款损失 10,066,522.74元、违约金 34,730,903.10元及其迟延履行利息 2,005,709.65
元)，因申请执行人已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退回诉讼费 179,319.12元，故追缴诉讼费

179,319.12元、支付执行费 114,203.13元，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 46,803,135.49元，本案剩

余执行款项 27,994,984.04 元;因涉案房产第一顺位轮候查封法院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粤03执3684号案件[恢复案号:(2024)粤03执恢1046号]，该院于2025年7月18日向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发函，要求扣划涉案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赛格新城市广场3号楼整

栋房产拍卖款的剩余款项，故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将本案剩余执行款项27,994,984.04元支

付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被执行人应向申请执行人返还的涉案房款尚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 03执恢

1046号案件执行，本案执行标的为前述案件涉案房款的“逾期返还房款损失”等，也仅执行完

毕暂计至2025年7月30日的“逾期返还房款损失”，在涉案房款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下，“逾期

返还房款损失”将持续计算，故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继续查封被执行人深圳市赛格新城市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赛格新城市广场(二期)5号楼4-5层(权属

证号: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018086号)房产，查封期限三年，自2025年3月20日至2028
年3月19日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认为，因本案暂计至2025年7月30日的涉案“逾期返还房款损失”

等执行标的已经执行完毕，2025年7月30日之后的涉案“逾期返还房款损失”尚未产生，故本

案暂无法继续执行，依法可以终结执行结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八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七条第十三项之

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2025)粤0304执29745号案件的执行。

申请执行人可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涉及的判决款项和执行裁定金额，公司已于以前年度计提，不会对公司当期损

益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执行裁定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粤0304执29745号之三]。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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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3

173,736,362

31.5089

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包含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提议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徐金根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徐金根

刘元亮

付美

得票数

142,178,836

142,140,608

142,845,21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81.8359

81.8139

82.2195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吴晓俊

章善新

李群英

得票数

172,749,533

172,740,543

173,440,93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4319

99.4268

99.8299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徐金根

刘元亮

付美

吴晓俊

章善新

李群英

同意

票数

2,246,275

2,208,047

2,912,652

32,816,972

32,807,982

33,508,377

比例（%）

6.6450

6.5319

8.6163

97.0807

97.0541

99.126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2 采取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沛瑶、胡嘉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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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森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6年3月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徐金根先生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2日以电话或口头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参会董事一

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期限要求。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金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徐金根先生、付美女士、吴晓俊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其中徐金根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章善新先生（独立董事）、李群英女士（独立董事）、刘元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章善新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吴晓俊先生（独立董事）、章善新先生（独立董事）、刘元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吴晓俊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章善新先生（独立董事）、李群英女士（独立董事）、江海先生（职工董事）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章善新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简历附后）。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金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付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亚倩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简历附后）。

王亚倩女士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需的专业知识，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王亚倩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王亚倩女士的通讯方式为办公电话：0512- 36688666；传真：0512- 57478678；电子邮箱：

ksgf@ kersentech.com。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徐金根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0年8月至2004年

7月任科楠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2004年7月至2013年7月任昆山开源金属热处

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3年8月至2015年6月任昆山科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2010年 12月至 2014年 2月任昆山科森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3年 9月至

2017年9月任昆山安泰美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24年5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徐金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9,932,561股。徐金根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与王冬梅女士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持有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纪律处分各一次，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规范运作》第3.2.2条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元亮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1年6月至2008
年8月任东莞东聚电子电讯制品有限公司技术员；2008年8月至2010 年9月任宁波安德机械

有限公司质量经理；2010年9月至 2012年 6月任耐思电气（嘉兴）有限公司质量经理；2012年

6月至2014年2月任昆山科森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控制部经理；2014 年 2 月至 2017年 3 月

任公司职工监事、质量控制部副总监。2017年 3月至 2023年 2月任公司管理中心高级总监；

2023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负责公司管理中心、信息技术中心管理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刘元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付美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00年8
月至2002年8月任信益陶瓷（中国）有限公司会计；2002年8月至2012年2月任研华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2年2月至2022年2月任研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成本会计经理，

2022年8月至2023年2月任公司财务高级经理，2023年3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付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江海先生：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年9月至2004年4月任苏州

达方电子有限公司机构工程师；2004年5月至2005年6月任上海六贤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工程

课长；2005年7月至2017年3月任绿点（苏州）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经理；2017年4月至2021年6
月任公司工程部总监；2021年 7月至 2021年 9月任绿点（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部高级经

理。2021年10月至2022年11月任苏州鑫捷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2022年12月至2023年

5月任常熟烁范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运营副总；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采购总监，2025年9
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江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吴晓俊先生：1980年出生，博士学位，中国国籍。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任国晟（江苏）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投资部负责人；2021年12月至今任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加速

中心投资总监；现任澳洋健康（002172）独立董事、东方材料（603110）独立董事。

章善新先生：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评估

师。1989年7月至2004年3月，安徽省庐江县建设银行、含山县建行工作；2005年2月至2006
年4月，六晖橡胶（昆山）有限公司任财务科长；2006年10月至2018年12月，先后在苏州勤安

会计师事务所任项目经理、苏州峰源会计师事务所任部门经理、苏州安业会计师事务所任副

所长、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任部门经理；2019年1月至今苏州

新语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任所长；2024年6月至今任苏州普热斯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李群英女士：1981年出生，硕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1月至2015年

11月，任昆山柯斯美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任上海浦瑞律师事

务所律师；2017年12月至2020年11月，任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年12月至今，任上

海合鸿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吴晓俊先生、章善新先生、李群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亚倩女士：1990年出生，硕士学位，金融工商管理硕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3年11
月至2016年3月任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主管；2016年3月至2023年9月任昆山亚

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9月至2025年6月任苏州凯尔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2025年9月至2025年11月任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2025
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亚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

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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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

董事会工作正常进行，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设职工董事1名，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6年3月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江海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江海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有关职工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江海先生将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本次选举职工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职工董事简历：

江海先生：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年9月至2004年4月任苏州

达方电子有限公司机构工程师；2004年5月至2005年6月任上海六贤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工程

课长；2005年7月至2017年3月任绿点（苏州）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经理；2017年4月至2021年6
月任公司工程部总监；2021年 7月至 2021年 9月任绿点（无锡）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部高级经

理。2021年10月至2022年11月任苏州鑫捷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2022年12月至2023年

5月任常熟烁范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运营副总；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采购总监，2025年9
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江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